附件
上海市用户侧虚拟电厂建设实施方案
（2025-2027年）
 
上海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各区电力运行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工作部署，深入挖掘我市分散可调节负荷的资源潜力，有效缓解超大型城市电力供需矛盾，提升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和电力系统运行效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357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政府主导、电网组织、政企协同、用户实施”的原则，构建“1+5”超大城市虚拟电厂运行管理体系，即“一个虚拟电厂运管平台+五类城市特色资源”，形成以空调负荷、充换电站、新型储能、数据中心、工业负荷等为核心的多元聚合虚拟电厂。到2025年，基本建成虚拟电厂运行管理和技术标准体系，全市虚拟电厂可调能力达到110万千瓦；2026年、2027年虚拟电厂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可调能力分别达到160万千瓦、220万千瓦。

二、主要任务
（一）优化完善体制机制
1.完善虚拟电厂管理体系。将虚拟电厂纳入市区两级电力负荷管理工作机制，市经信委负责构建虚拟电厂技术要求和标准化支撑体系，指导市电力公司利用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统筹推进全市虚拟电厂运管平台建设，确保虚拟电厂的统一管理、统一调控、统一服务。区经委根据工作职责，具体负责本区域虚拟电厂相关管理工作。

2.构建虚拟电厂标准化规范。印发《上海市虚拟电厂运营管理规范》《上海电网虚拟电厂接入技术要求》《虚拟电厂入网测试认证方案》《上海虚拟电厂运行效果评估方案》等技术标准和作业规范，明确平台建设、测试准入、注册退出、运行调用和评估结算等各方面要求，积极推动成为上海市地方标准。

（二）持续拓展虚拟电厂资源
3.聚合城市空调负荷资源。按照《上海市加强空调负荷调控、统筹促进电力安全保供和节约用电实施方案》，根据“先大后小、先易后难、一户一策、分类推进”的原则，加快推动产业园区、公共机构、综合商场、办公楼宇、酒店宾馆等公共建筑加装空调负荷监测和调节装置，力争到2027年，实现空调接入规模达到240万千瓦，实测可调能力达到80万千瓦。
4.提升车网双向互动能力。推动智能充换电站更新改造和配电网智能化改造，有效聚合充换电站负荷调节能力，加强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互动，大力推广车联网、V2G等试点示范。力争到2027年，实现智能充换电站接入虚拟电厂规模达到180万千瓦，实测可调能力达到50万千瓦。
5.鼓励用户积极配储接入。推动数据中心、通信基站、分布式新能源、工业园区等终端用户配置新型储能，优化负荷峰谷特性、降低用电成本，并积极接入虚拟电厂。力争到2027年，实现新型储能接入规模达到30万千瓦，实测可调能力达到25万千瓦。
6.挖掘数据中心柴发资源。充分利用数据中心柴发资源，在用电尖峰时段通过市电与柴发有序切换，实现降低用电负荷。力争到2027年，实现数据中心柴发资源接入虚拟电厂规模达到60万千瓦，实测可调能力达到15万千瓦。
7.推动工业负荷有序参与。加强重点工业企业可调节负荷管理，在不影响正常生产情况下，有序推动工业负荷参与虚拟电厂。力争到2027年，实现工业负荷接入虚拟电厂规模达到320万千瓦，实测可调能力达到50万千瓦。
8.开展无功需求侧试点。针对临港等区域电网缺乏电抗等无功资源、导致局部电压过高问题，充分挖潜区域重点企业内部电抗资源，开展无功需求侧试点，创新采取用户侧调节方式，降低区域电网电压，保障电能质量水平。

（三）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水平
9.完善虚拟电厂运管平台。全面打通“需求发布-交易组织-运行管理”三大核心运管环节，实现虚拟电厂用户登记、资源接入、运行监测、调度管理、响应计量、效果考核全流程平台化管理，推动虚拟电厂与电网调度、市场交易的业务协同和数据贯通。

10.提升聚合商数字化能力。明确虚拟电厂聚合商数字化平台建设规范、准入标准和网络安全要求，积极推动聚合商开展数字化平台建设，提升平台效能及可靠性。组织第三方机构针对聚合商数字化平台开展调峰、调频入网测试认证，从数据采集、调节性能、数据交互、网络安全等方面开展入网评价及周期性评价，确保平台各类性能符合标准要求。

11.强化虚拟电厂智能化建设。基于地理信息、电系拓扑完成虚拟电厂资源数字孪生建模，实现虚拟电厂“一张图”。积极应用图计算技术，构建虚拟电厂风险监测与预警系统，实时监测虚拟电厂的运行状态，提升虚拟电厂运行可靠性和响应快速性。打造智能化运行态势推演平台，实现运行趋势预测、复杂应急响应模拟、全自动决策生成。
（四）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
12.完善价格激励政策。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将电网企业用于负荷管理系统平台及装置的建设、运行、维护费用，纳入输配电价成本核算。持续完善对虚拟电厂参与需求响应的电价支持政策，并通过市场竞价形成电价补贴标准。结合虚拟电厂聚合平台调节能力、响应速度，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13.完善参与电力市场机制。在满足相关市场的准入要求后，虚拟电厂可按独立主体身份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及辅助服务市场，进一步拓宽虚拟电厂收益渠道。电网企业、电力市场运营机构要持续提升服务虚拟电厂参与系统运行和电力市场的水平。

14.积极开展示范应用。根据虚拟电厂运营规范要求，从调节负荷、持续时间、响应速率、贡献参与度等方面开展评估，遴选出优质虚拟电厂聚合商和资源用户，适时向社会公示，并积极向国家工信部推荐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示范企业（园区）和产品（技术），培育一批高水平虚拟电厂聚合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经信委统筹推进用户侧虚拟电厂建设实施，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协同配合，努力形成政策和工作合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二）强化服务引导。上海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要做好虚拟电厂建设与接入全流程服务，持续完善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体系和信息化支撑平台，全力推动我市虚拟电厂规范化、常态化、规模化、市场化和数智化发展。

（三）营造良好氛围。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加强对虚拟电厂相关政策、标准规范、市场化运营机制、社会效益、典型案例的宣传，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虚拟电厂建设及运营。
（四）开展总结评估。建立对虚拟电厂建设运营、调度交易、实施成效的常态化评估机制，持续优化虚拟电厂运营模式和政策机制，形成健康有序的管理体系。

 

附件：上海市用户侧虚拟电厂规划目标（2025-2027年）


附件
	上海市用户侧虚拟电厂规划目标（2025-2027年）
单位：万千瓦

	年度
	资源类型
	接入容量
	申报可调能力
	实际可调能力

	2025
	充换电站
	130
	55
	30

	
	楼宇空调
	120
	45
	40

	
	工业负荷
	240
	35
	30

	
	用户侧储能
	20
	10
	5

	
	数据中心
	30
	15
	5

	
	合计
	540
	160
	110

	2026
	充换电站
	150
	60
	40

	
	楼宇空调
	180
	70
	60

	
	工业负荷
	280
	40
	35

	
	用户侧储能
	30
	20
	15

	
	数据中心
	50
	20
	10

	
	合计
	690
	210
	160

	2027
	充换电站
	180
	55
	50

	
	楼宇空调
	240
	80
	80

	
	工业负荷
	320
	60
	50

	
	用户侧储能
	40
	30
	25

	
	数据中心
	60
	25
	15

	
	合计
	840
	250
	220


